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并在未来适

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 1,5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0元/股（含），回购实施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
月 20日、2024年 2月 22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5）、《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根据《回购股份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回购股份的价格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

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4年7月3日（除权除息日）起调整为

不超过29.9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52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470%，最高成交价为19.92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 18.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0,111,10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

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1336 证券简称：楚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2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之一范秀莲女士的通知，获悉范秀莲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展期

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范秀莲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 次 质 押
数量(万股)

475

750

1,22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19%

3.45%

5.6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43%

0.67%

1.1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原 质
押 起
始日

2022
年 8月1日

2023
年 8月16日

-

原 质
押 到
期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

2024
年 8
月 15

日

-

展期后到
期日

2025 年 7
月31日或
质权人办
理完毕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

-

质 权
人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

质押用
途

自身生
产经营

-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数量(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解除原因 质权人

范秀莲

合计

是

-

465

322
787

2.14%

1.48%
3.62%

0.42%

0.29%
0.71%

2022 年 8
月1日

2023 年 8
月16日

-

2024 年 7
月31日

-

到期解除质
押

协商一致，
提前解除质

押

-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王俊民

范秀莲

郑伟

合计

持股
数量

（万股）

39,955.04
21,731.56
15,412.83
77,099.43

持股
比例

35.86%
19.51%
13.83%
69.20%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11,522.00
4,057.00

0.00
15,579.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11,522.00
3,270.00

0.00
14,792.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28.84%
15.05%
0.00%

19.19%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0.34%
2.94%
0.00%

13.2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0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0%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4-071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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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

本。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1.9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股份2,10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最高成交价为39.7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5.3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9,978,04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61.90元/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

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1215 证券简称：千味央厨 公告编号：2024-053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银行贷款逾期的基本情况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Airwork公司于

2019年4月以其全部现有及未来（即2019年4月及以后）持有的资产作为抵押范围签订

银团贷款合同。于2024年7月31日，该笔银团贷款到期应偿还本金分别为8,335.60万

美元及 23.08万新西兰元，合计折合人民币 5.96亿元，截至公告披露日，该笔贷款已逾

期。

二、公司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Airwork公司为增强偿债能力，提高经营灵活性，降低经营风险，保障公司持续健康

发展，Airwork公司已实施多项措施改善财务状况及减轻流动资金压力，其中包括对部

分飞机相关资产进行出售。截止目前，Airwork公司已出售4架飞机机身及4台发动机，

实现折合人民币0.52亿元飞机相关资产销售收入，Airwork公司将加快剩余拟出售飞机

相关资产的销售，加速回笼资金。

Airwork公司董事会、管理层正积极与银团进行协商，争取与银团就债务解决方案

达成一致意见，以尽快解决贷款逾期问题。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因上述债务逾期，Airwork公司可能会面临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风

险，以及可能会面临存量银团贷款合同中约定的相关条款无法正常履约而提前到期，

如Airwork公司无法及时还款，后续可能会产生相关强制执行、诉讼以及查封冻结等风

险。

2、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不存在为Airwork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但Airwork公司为公

司重要子公司，上述债务逾期对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境内银行贷款及授信业务或将产生

间接的负面影响。

3、公司将根据银行贷款逾期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4-047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银行贷款逾期暨风险提示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议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

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

限为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以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21,945,46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02%，最高成交价为7.94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6.65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163,397,062.74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

时段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未违反下列进行回购股份的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本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

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3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

低于人民币 2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3元/
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0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现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在本次回

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

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上限。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3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32.76元/股（含）。具

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1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3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底，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数量10,454,97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135%；最高成交价为22.3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6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为208,589,133.3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

时段等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

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4-078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

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500万元（含）-5,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

分公司股份，并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22元/
股（含），按回购金额上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019,293股-8,
038,585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72%-1.4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

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若公司在股份回购完成后36个月内未实施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履行相关程序注销相应的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6月 19日和 2024年 6月 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和《回购股份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2%，最高成交价为3.72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3.2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3,698,313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

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在下列期间不得实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4-047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一药业”或“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7,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12.96元/股（含）。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

回公司股份 11,514,58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2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8.03元/股，最低价为7.0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5,060,077.64元（不含相关交

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

上限12.96元/股（含）。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

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

实施回购，并在回购期间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股票代码：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4-056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将用

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00/股（含），具体回购股份

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完毕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

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了

相应调整，由不超过人民币8.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90元/股，调整后的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自 2024年 7月 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8日刊登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24年6月5日、7
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2024年7月25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比例达 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72,6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4%，最高成交价为7.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90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 21,682,594.5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

段等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

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

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2024-58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 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上市的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元/股。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分别于 2024年 6月 25日及

2024年6月2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及《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

2024年7月31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16,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71%，最高成交价为1.52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1.3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2,992,14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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